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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139 号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你公司以 59.50亿元收购丰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丰汇租赁”）90%股权，收购完成后丰汇租赁 2015年-2019年、2020

年半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5.79亿元、9.04亿元、8.52亿元、-22.33

亿元、-18.62亿元、-9.96亿元，2020年半年报显示其净资产为-7.76

亿元。2020年 12月 29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股权将被司法拍

卖的提示性公告》显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12月

27 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你公司持有丰汇租赁 90%股权进

行公开拍卖，评估价格 935.62 万元，起拍价 1,029.182 万元。12 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股权公开变卖成交确认暨风险提示公

告》显示，北京首拓融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首拓”）以

10,291,820元最高价竞得该股权。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

下问题进行说明： 

1. 2020年 7月起，你公司持有的丰汇租赁 90%股权多次拍卖未

成交，请你公司说明本次竞拍方北京首拓是否为你公司关联方，如是，

请进一步说明竞拍方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在丰汇租赁连续亏损、资

不抵债的情形下，北京首拓以 1,029万元收购其股权的原因及商业合

理性，本次交易是否是基于竞拍方特殊身份才得以发生，该笔交易是

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竞拍方对公司单向利益输送的情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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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拓是否与你公司及控股股东深圳前海九五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朱要文及其他关联方存在其他协议、约定或默契。请独立董事

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2. 请你公司进一步梳理与丰汇租赁的往来款情况，并详细说明

如本次司法拍卖实施后，是否将会形成关联方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

并披露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和期限。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3.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北京首拓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并结

合其经营业绩、现金流情况和资产实力等，说明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 

4. 结合前次重组评估、盈利预测情况以及最近三年标的资产所

处行业环境、业务结构、业务开展情况、竞争状况等，请你公司说明

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后利润由盈转亏，大幅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本

次拍卖金额与前次购买评估值差异过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5. 结合公司 2016年收购及其后历年年报对丰汇租赁业务的披露、

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等，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丰汇租赁以前年度是否足额

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以前年度是否存在虚增利润的情形，公司是否

存在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形。 

请你公司董事会自查前期重组过程中尽职调查的充分性，是否充

分履行勤勉尽责条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请前次重组财务顾问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问题 4、5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6. 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股权司法拍卖的会计处理过程、入账的会

计期间及处理依据，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7. 我部先后于 2020年 6月 17日、9月 3日、11月 12日、11月

24 日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

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 167号）、《关于对金洲慈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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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4

号）、《关于对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三季报问询函》（公司部

三季报问询函〔2020〕第 1号）、《关于对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20〕第 90号），你公司多次延期，至

今仍未回复相关函件，请你公司董事、监事、各年审计会计师等按照

《股票上市规则》第 2.1条、第 2.16条的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如实回

复本所问询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你公司仍未按期如实回复，我部

将依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第 17.2条、第 17.3条、第 17.5

条等规定对公司及相关人员实施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请你公司于 2021年 1月 7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

披露，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证券

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0年 12月 31日 

 


